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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懵懂當年赴西行，奧德兩國映身影。 

埋首書巢豈無趣，僅為奘公夢裡遇。 

當年揮劍已成拂，殘篇斷簡無人鼓。 

幻眾皆私本自然，唯藉保險共助短。 

離相佈施本來意，為他為己兩相宜。 

愛人如己應踐行，情與義理遠不聆。 

法制貫徹為正道，平衡施受兩邊贏。 

無漏善法不可得，有餘惡法不可取。 

善惡二法存乎心，心隨世情卻無檠。 

隨順萬緣無自性，慈悲恆存現真情。 

誠信原則名為諦，對價平衡乃是根。 

要保諸因非我度，填補損害方為果。 

濫用保險共所患，故應道德風險防。 

標的分明理暢順，皂白不分雜染遁。 

 



 

 

薄紙一張似無價，生命更甚最為要。 

我於三十攜卷歸，至今遠過半百時。 

回首學涯無盡課，妄得虛名有慚色。 

自知力孱氣餒心，老幹新枝爭華言。 

非為青史留名冊，只嘆昔言無人嘖。 

廣蒐各家犖犖言，理事參錯辨深淺。 

鏁學子窮年獻心血，墨痕猶 方寸間。 

法門無邊誓願學，捨廣抱一亦不缺。 

任他虛雲千萬變，保險濟人何須勸。 

無始苦集煩惱障，天威難測莫自斷。 

消災除厄一善漚，薄捐可化萬人愁。 

貴賤貧富無分別，錙銖必有平等緣。 

我相人相眾生相，相相分明招福樣。 

說文解字豈我願，繚繚是非費閒卷。 

縱橫過去與未來，當下不敵過塵儕。 

倦馬那堪又天涯，迆迆迒跬為誰改。 

他日若有同道人，攜手駢創無憂園。 



 

 

共善究竟遙無期，滾滾諸賢盼共進。 

若有不吝指我失，萬言無盡三匝恩。 

 

 

江朝國 
2011年11月1日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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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條 人壽保險之定義 

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之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

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關鍵詞： 人壽保險、保險利益、變額壽險、萬能壽險、變額萬能 
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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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立法沿革與立法意旨 

一、立法沿革 

西元（下同）1929年制定保險法時，於第59條規定：「人壽保

險，以其身之生存或死亡為保險之標的者，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

訂立保險契約者，為要保人，享受契約之利益者，為受益人。」

1937年修法時遭刪除。後於1963年修法增訂為現行第101條：「人壽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

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二、立法意旨 

本條之立法意旨，文獻謂：「增訂本條，以規定人壽保險人之

責任，亦藉以釋明人壽保險之含義。」加上本條作為人壽保險章節

的起始條文，基此可知，其旨在釋明人壽保險之意義，作為人壽保

險之定義性條文。申言之，本條除明確地規定人壽保險保險人應依

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外，更欲藉此說明人壽保險係屬於以被保

險人之生存或死亡為保險事故的一種人身保險（然該意義是否完全

正確，本文將於下述說明）。 

貳、釋義內容 

一、人壽保險之意義 

人壽保險指被保險人以自己之生命身體之利害關係為保險標

的，即以被保險人之死亡或生存等為保險事故，於保險事故發生

時，保險人應依契約給付一定保險金的一種人身保險。保險標的即

為保險利益，若對於保險利益之概念有不一之見解，將會對於人壽

保險意義、契約當事人和關係人概念有所影響，因此本書即先就人

壽保險之保險利益意涵為探討，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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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之保險利益 

法諺有謂：「無保險利益者，無保險。」（Ohne Versicherbares 
Interesse Keine Versicherung），可見保險利益之存在，對於保險契約

極其重要。保險利益之有無，關係著保險契約存續與否，乃為保險

制度之核心，保險法第17條亦明白揭示之。 

人壽保險利益之意義 
保險法第16條 
保險法第16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

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就各款文義觀

之，人壽保險利益之存在對象包括要保人，其意義為「要保人對被

保險人所存在之一種利害關係」。亦即，其認為要保人除了對於自

己的身體生命有保險利益外，對於與要保人有金錢上利害關係之被

保險人，亦有保險利益。 
本書見解 
本書一貫認為保險利益乃被保險人對某一特定關係連接對象之

關係，於人身保險和於財產保險亦同。質言之，人壽保險利益之存

在對象為被保險人，意義為「被保險人對於自己之生命、身體之利

害關係」。 
本書認為保險法第16條之規定誠屬不當，為不必要之立法。蓋

從根本定性上看來，保險法第16條各款之要保人保險利益，幾為財

產保險利益，並非人身保險利益。就各款分別論證如下（詳細內容

可參考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卷 總則》第十六條釋義內容）：  
本 人 
保險法第16條第1款規定，要保人對於本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

險利益。此處是指要保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即要保人保險利益等

同被保險人保險利益之情形。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的生命、身體自有

利害關係，蓋生命喪失、身體不健全將使其無法遂行意志自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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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然受有損害。因此，此種保險利益涉及無價之生命與人性尊

嚴，屬於「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並無疑義。 
家 屬 
保險法第16條第1款規定，要保人對於其家屬之生命或身體，有

保險利益。所謂要保人對其家屬之保險利益，係指要保人受其家屬

生活上扶持或扶養之利害關係。該利害關係其實指的是財產上之利

害，而非心理精神上之關係，此從本條款僅列同財共居之家屬，卻

未列具血緣關係之親屬，可得而知。準此，當屬於「財產保險之保

險利益」。 
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保險法第16條第2款規定，要保人對於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

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而所謂要保人對於供給其生活費或

教育費者之保險利益，指生活費或教育費之利益。蓋供給者因死亡

或因傷害、疾病喪失勞動力而無法支付費用，將對要保人造成損

害。遂以，此誠屬「財產保險之保險利益」。 
債務人 
保險法第16條第3款規定，要保人對於債務人之生命或身體，有

保險利益。而債權人對債務人之利害關係，指債權獲得清償之利益

或 債 權 不 能 獲 得 清 償 之 不 利 益 ， 此 乃 屬 於 「 財 產 保 險 之 保 險 利

益」，非關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 
因此，此種保險乃屬於信用保險範疇，而非人壽保險之一種

（俗稱信用壽險）。在此必須釐清，信用保險與信用壽險雖然目的

相類，看似相同，但是兩者無論是在被保險人、保險標的、保險事

故、保險金額之決定、保險費之精算等等皆有差異，實為截然不同

之兩種保險，試舉例闡述如下： 
甲借款新台幣200萬元予乙，債權人甲為了避免因債務人乙之死

亡致該債權無法受清償之風險，其可運用下列兩種保險為風險分

散： 
A.信用保險： 
債權人甲以自己為要保人和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投保信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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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保險利益為甲對乙之該筆債權。保險價額為債權之總額200萬，

保險金額則隨當事人意定，惟不得超過200萬之保險價額。保險事故

為「債務人死亡致債權無法受清償」，而債務人乙，其僅為保險事

故發生之對象，即關係連接對象，並非被保險人。真正的被保險人

乃債權人，蓋其才是保險利益（債權）之持有者。另外，保險費之

精算方面，係以債務人之死亡率和債權無法受償率為主要計算基

礎。圖示說明： 

保險人

債權人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債權
（保險利益）

債務人
（事故發生對象、
關係連接對象）

保險之標的

 

B.信用壽險：  
由債權人甲或債務人乙為要保人（目前實務上大多由債務人擔

任要保人），以債務人乙為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投保信用壽險，保

險利益為債務人乙對自己生命身體之利害關係，受益人約定為債權

人，其可得受領之保險金以保險事故發生時存在之債權為限（得採

行遞減型壽險為之）。 
信用壽險之保險價額為無價，蓋基於生命無價之故。至於保險

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所支付之保險金額度，則為保險金額，其代表

由保險人以核保方式所洽定的意定最高補償限額，並非代表人命之

價值，不可不辨。而保險事故乃「債務人死亡」，被保險人乃債務

人，蓋其為自己之生命（保險利益）之持有者。最後，保險費之計

算上，主要基礎為債務人之死亡率。茲以圖示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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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

債權人
（受益人）

債務人
（要保人）

（被保險人）

生命、身體

保險之標的

債權

保險利益

利益關係

 

信用壽險，在實務上最具代表性者乃為房貸壽險。即借款人向

銀行為房屋貸款後，銀行為了提高清償可能，通常會請求借款人投

保房貸壽險。乃借款人為被保險人，受益人為銀行，一旦借款人中

途身故或全殘，則銀行就可拿到保險金，確保其債權，而不必拍賣

房屋。至於保險費方面，在以前，實務上之作法是銀行在核給房貸

時，乃有綁房貸壽險銷售之情形，即借款人必須以信貸方式再向銀

行多借一筆錢，躉繳房貸壽險之保險費，但要保人乃是銀行。因

此，造成實際負擔保險費之人並非要保人之情形，毋得享有一切要

保人於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益，例如變更受益人、終止契約等。特

別是在提早還清房貸時，借款人因為非屬要保人，故無得行使保險

法第119條終止權以領回解約金，時常引起糾紛。職是，保險主管機

關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乃 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 發 布 金 管 銀 合 字 第

10100341680號函，規定房貸壽險之要保人只能是借款人，不再是銀

行，並且禁止銀行在辦理房貸業務時有搭售房貸壽險之行為。 
現行房貸壽險僅以借款人為要保人，其可自由變更受益人，如

此一來將使房貸壽險之初衷──擔保房貸清償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為

因應此，目前實務上之作法，乃在保單上加上一指定受益人為貸款

銀行並放棄受益人處分權之批註（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例

如我國有保險公司之「房屋貸款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

分權批註條款申請書」之內容為：「要／被保險人本人於附加本批

註當時為__________（以下簡稱金融機構）之房屋貸款債務人，現

本人以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身分申請本批註條款，以約定身故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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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益人於金融機構與本人房屋貸款債權債務範圍內為該金融機

構，本人並同意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一條聲明放棄對前述受益人之處

分權。」供讀者參考。 
本書以為，該函釋之立意良善，解決長期以來房貸壽險上實質

交付保費之人與要保人不同一的紛爭，值得贊許。然而回歸保險法

制度，卻難謂無疑。蓋保險法上之要保人毋須具有保險利益，業不

以實際支付保險費之人為限（保險法第115條參照），倘借款人欲終

止房貸壽險契約，本於被保險人地位當可行使第105條之撤銷同意

權，於契約終止後解約金之歸屬，乃回歸民法制度解決即可，似無

硬性規定要保人資格之必要。 
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本人對於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的保險利益，指因管理人

之管理使本人所得利益之滿足，例如公司董事、經理人繼續管理使

公司股東獲得之利益。因此，應屬於財產保險保險利益。 
綜上，保險法第16條除第1款所稱本人外之所謂要保人的保險利

益，實為要保人之財產上利害關係，在根本定性上其實是「財產保

險利益」。若謂要保人乃人壽保險保險利益之擁有者，將會使被保

險人之生命身體成為獲得保險金之條件，有違人性尊嚴。申言之，

實不應以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保障要保人之財產利益，蓋此不

但混淆了保險填補之對象，更泯滅人性的以要保人個人財產上利

益，率以其他獨立、無價的人格主體之生命作為獲得金錢給付之條

件事故，使人身價值與人性尊嚴變成了物之交換價值，人本身已由

權利主體變成權利客體，被保險人成為要保人所享之「物」，人之

物化自此產生，甚而於交易市場上將死亡保險單（他人之生命）當

成有價證券般自由交易，對於人性尊嚴與人身價值之損害極巨。職

是，人壽保險利益之存在對象，僅限於被保險人，而不擴及於要保

人。保險法第16條要保人保險利益之規定，應予刪除。 
雖有學者認為在人壽保險上，要保人仍須具有保險利益，否則

將產生道德危險。然而，本書以為真正要防範道德危險，應針對可

藉保險契約獲得一定利益者，方為應謹慎控管之對象；根本無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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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保險給付者，其即非在防範道德危險目的下所應針對的對象。蓋

既然無法因事故發生而獲得一定利益，就不致於因覬覦保險金而心

生歹念，要保人即屬之。其並無擁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無法因事

故發生獲得利益，自不會因保險之存在而欲促成保險事故發生。會

心生歹念的，毋寧是居於受益人地位者，若欲防止道德危險，也應

是從受益人著手。因此不應以道德危險之防範為理由，主張要保人

保險利益應存在。 

保險利益在人壽保險中之功能 
一般認為，保險利益之主要功能係：區分保險契約與賭博行

為、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以及防止道德危險。而人壽保險之保險

利益是否具備上述功能？抑或尚有其他不容取代之功能作用？論述

如下： 
無法區分保險與賭博 
所謂之賭博，係指無利害關係之兩人間，以將來之偶然事件以

決定輸贏，並因之獲利的情形。在保險與賭博之區分功能方面，例

如，不管是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投保死亡保險，或是乙

與他人丙以甲之死亡為賭博標的，在這兩種情形，依據前述保險利

益之定義，都具有保險利益，蓋A必對自己之生命身體有利害關係之

故。是以，以是否具有保險利益為保險與賭博之區隔，似無成效。 
無謂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 
保險係用以填補損害的制度，而所謂損害，乃為保險利益之反

面，故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填補數額，最多僅以保險利益之客觀價

值為限，保險人自不得為超過此一數額之保險給付。因此，可謂保

險利益有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之功能。然而，禁止被保險人不當

得利原則與其派生之超額保險、複保險、保險代位等具體子原則，

於人壽保險並無適用餘地。蓋生命身體無價，人的生命身體並無所

謂客觀價值額度，因此例如在全殘廢保險事故發生後，就算被保險

人依據兩份人壽保險契約從不同保險人處獲得雙重保險給付之情

形，亦無所謂不當得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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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道德危險防阻無從置喙 
所謂道德危險（moral hazard），係指可得受有保險金利益之人

產生故意致生保險事故，以謀取保險給付之主觀心理狀態。何以謂

保險利益可防止道德危險發生？蓋保險事故發生會對於保險利益造

成損害，而保險利益之擁有者一來基於保護自己現有的利益，二來

縱使事故發生得受領保險金，理賠數額亦僅等同損害額度，並不因

此獲得額外利益，何況還須多加程序和時間上之勞費，如此「吃力

不討好」，遂相當程度上保險利益之擁有者，即被保險人，不至於

為獲得保險給付而自己促使保險事故發生。 
在人壽保險道德危險之防止上，人壽保險最典型之保險事故為

死亡，得受領死亡保險金之人為受益人，故可能致道德危險發生者

乃受益人，然保險利益是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身體之關係，因此

要藉由「被保險人的保險利益」來防止「受益人的道德危險」，無

異緣木求魚也。簡言之，獲得死亡保險給付者（受益人）與保險利

益之擁有者（被保險人）為不同一人，使得保險利益對於防止道德

危險議題根本無從置喙，故難謂保險利益得有效防止人壽保險道德

危險之發生。惟究該如何防免人壽保險之道德危險問題？我國保險

法本於同意主義，於第105條特設賦予被保險人同意與撤銷同意之規

定，以有效保障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重大權益。 
保險利益仍係保險契約之核心  
綜上以言，保險利益之主要功能於人壽保險難以完全發揮，進

而大多數歐陸學者因此認為人壽保險不須具有保險利益。然而，保

險利益係保險契約之核心，蓋關於保險契約中條款之訂定、保險費

之精算、理賠之方式，皆必須以保險利益為基礎。例如信用壽險之

保險費，即是以被保險人之死亡率為計算基礎，並非如信用保險以

被保險人清償可能為計算基礎，蓋兩者之根本──保險利益不同，不

可不辨。再者，保險利益乃保險契約之標的，為保險事故發生後遭

受損害而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予補償之標的，此為保險制度之通

則，本於理論之一貫，實無需僅因保險利益之部分功能無法發揮，

即異於其他險種特別於人壽保險否定其保險利益之存在。職此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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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人壽保險保險利益仍有其功能與意義，當有存在之必要。 
於此須再次提醒讀者，本文前述之討論，皆係指「被保險人」

保險利益，而非「要保人」保險利益，兩者不可混為一談。關於要

保人保險利益，其功能於人壽保險內盡喪，蓋於道德危險之防止

上，需防範者應為可得受領保險金之人──受益人，而非對要保人施

加限制即可防免，前已論及，於此不再贅述。另外，要保人保險利

益亦非保險契約中條款訂定、保險費精算、理賠方式之基礎。總而

言之，要保人保險利益顯無存在之必要。 

人壽保險保險利益之存在時點 
人壽保險契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其緣由已如上所述。惟其存

在時點為何？換言之，人壽保險利益於何時存在即可？會產生此爭

議，多係源於夫妻離婚之案件。蓋保險法第16條規定人身保險須有

「要保人保險利益」，又第1款明文要保人對於其家屬有之，因此於

婚姻關係存續中，夫甲得自為要保人而以妻乙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

保險契約。惟夫妻離婚後，甲與乙已非家長家屬關係，甲對於乙喪

失第保險法第16條第1款之「要保人保險利益」，遂於保險事故發生

後保險人受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時，保險人得否依據保險法第17條規

定主張因該人壽保險已喪失保險利益而喪失其效力？對此，學說上

主要有下列兩種見解： 
甲說──訂約時存在即可 
此說認為，人壽保險保險利益僅須於契約訂立生效時存在即

可，至於嗣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存在，並非所問。蓋於訂約時

要求「要保人保險利益」之目的在於避免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無利

害關係致引發道德危險，致危及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訂約之

後，就毋庸再令要保人持續具備「要保人保險利益」，蓋倘若保險

法第16條之關係消滅使保險契約失效，勢必發生保險費必須比例退

還或改以短期保險費率另行計算保險費之諸多繁雜問題，且在終身

死亡險等儲蓄性質濃烈之壽險，未來保險金之給付乃過去已繳保費

與利息之累積，倘令契約存廢隨著關係擺盪，無異使要保人權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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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確定狀態，實未公允。因此，人壽保險之保險利益只要在締約

時存在已足，儘管之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之身分關係有所變更，

保險人仍不得據此主張保險契約失效。 
乙說──自始至終均須存在 
依據保險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

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因此自保險契約訂立之時

起到保險事故發生之時，保險利益皆須存在。雖然保險利益之功能

在人壽保險中無法發揮，但其實並無存在時點之問題，蓋人壽保險

之保險利益乃是被保險人之生命，此保險利益自然自始至終皆存

在。 
本書見解 
比較上述甲、乙兩說可發現，兩說根本上對於保險利益之存在

對象認定不同，甲說所述之保險利益乃「要保人保險利益」，乙說

則為「被保險人保險利益」，兩者基礎不同，自然產生不同的結

果。強論孰好孰壞，似有「張飛打岳飛」之嫌。 
本書一貫強調保險利益之定義為「被保險人保險利益」，人壽

保險保險利益亦然，且於前述已否定「要保人保險利益」之存在。

因此，談及保險利益之存續時點，該「保險利益」當指被保險人保

險利益而言，必須敘明。 
人壽保險保險利益，指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身體之利害關

係，此保險利益當然自然自始至終皆存在。蓋一旦喪失即等同保險

事故已發生，當不發生所謂訂約時存在而事故發生時不存在之情

形。因此余乃贊同乙說見解，認為保險利益之存在時點存於「全保

險契約期間」，方為妥適。 
至於，上述夫妻離婚而保險人據保險法第17條主張契約失效而

拒賠之問題，其實無涉被保險人保險利益存在時點議題。而是另一

根本問題：如何在人壽保險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一人情形，防

免道德危險之發生？對此以保險法第105條被保險人之同意權與撤銷

同意權為防堵，然立法者憂慮仍為不足，故設立保險法第16條以為

雙重防護，惟此第二重防護卻有畫蛇添足之嫌。蓋其並未考慮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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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已自始同意，但卻因保險法第16條之硬性規定使保險人得據

第17條為契約失效而拒付保險金之荒謬情形。余以為，要保人保險

利益並無存在實益，保險法關於要保人保險利益之規定部分（例如

保險法第3、16、17條）應當刪除，方一勞永逸，也直接排除此爭議

之產生。 

人壽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與關係人 

保險契約是一種民事法律契約，必有其法律關係存在，法律關

係以權利義務之關係為內容，故必有主體以承擔權利義務。保險契

約關係之主體一方為保險人，另一方為要保人，此外尚有關係人，

分述如下： 

契約當事人 
保險人 
保險法第2條規定，保險人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在保險

契約成立時，有保險費之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

保之責任，負擔賠償之義務。換言之，保險人係與要保人訂立保險

契約，依約享有保險費請求權之權利並負擔承擔危險義務之人。 
保險人之組織型態，依據保險法第136條第1項規定，係以股份

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但若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則不在此限。蓋

保險經營事業責任繁重，對於國民之經濟社會安全影響甚鉅，遂必

須由財產充實者擔任，始有能力分擔之。而我國目前的保險人組

織，主要以保險公司為主，而保險合作社則有我國政府曾於西元

1981年特准設立台灣省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之例。而例外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保險人組織，則例如辦理勞工保險業務之勞工保險局（勞

工保險條例第5條第1項參照）、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之中央健康

保險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條參照）等公法人組織。至於在歐美日

本等外國相當普遍之相互保險公司（Mutual Company），於我國目

前則尚未出現。 
另外，基於保險專業原則，保險法第138條第1項尚規定同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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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不得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

核准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者，不在此限。也因此，目前得經營

人壽保險者，僅以人身保險業者為限，財產保險業者不得為之。 
要保人 
保險法第3條規定，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

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換言之，要保

人係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依約享有契約上權利並負擔支付保險

費義務之人。然而，依前所述，於被保險人保險利益概念下，要保

人並非保險利益之擁有者，本條關於要保人保險利益之用語，冀日

後修法以茲導正。 
人壽保險要保人之權利，概有受益人指定權、保單不喪失價值

返還請求權、保單借款權利、契約終止權、契約變更權、契約轉換

權、契約撤銷權、紅利給付請求權等，此些權利待於本書論至所涉

及之條文釋義時再予詳述。 
人壽保險要保人之義務乃繳付保險費，惟人壽保險多為長期、

繼 續 性 契 約 ， 保 險 費 累 積 之 總 額 高 ， 要 求 要 保 人 一 次 付 清 （ 躉

繳），往往難以承受。因此，在保險費之繳別上，除了躉繳外，尚

可分期繳付。分期繳付又可細分為月繳、季繳、半年繳以及年繳。

需注意，所謂月、季、半年繳，並非單純地將年保險費乘以1／12
（即0.0833...）、乘以1／4（即0.25）、乘以1／2（即0.5）而已。在

目前保險實務運作上，月繳費率係年繳費率乘以0.088；季繳費率係

年繳費率乘以0.262；半年繳費率係年繳費率乘以0.52。對照可知，

實務上乃收取較高之數額，此基於加入利息之計算與行政費用（如

劃撥、轉帳或專人收款等手續費用）故。 
然而，基於繳別之不同，於實務上曾產生一爭議：死亡保險之

被保險人若於繳費期間屆滿前，發生死亡保險事故，保險人除給付

死亡保險金外，是否尚應退還當期已繳付未到期之保險費？例如，

甲以自己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投保死亡保險，約定繳

別為半年繳，並以其唯一法定繼承人乙為受益人。保險契約自今年1
月1日承保開始效力，甲亦按約定繳交第一期之半年保險費。惟甲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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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3月31日時死於意外。此時，保險公司除需給付死亡保險金

外，是否還須退還4、5、6三個月份之已預先繳付之保險費予乙？ 
有認為保險契約乃雙務契約性質，保險人提供多少保障始能收

多少保險費，兩者必須衡平，故此時保險公司必須返還該已繳付未

到期之保險費，否則將侵害保戶之權益。然而，本書以為，基於保

費不可分原則，此時保險人不應返還保險費。所謂「危險不可分原

則」或稱「保費不可分原則」，係指保險人所提供之保險，構成對

其所受領之一保險期間保險費之整個對價，危險一旦實現，該危險

相應之保費視為已賺得，契約縱在保險契約屆滿前終止，該部分保

險費並不按未滿期間比例返還。蓋保險之精算乃基於危險發生率，

而危險發生率係指以大數法則統計出「一定期間」中危險發生之機

率。該一定期間，即所謂「保險期間」，在實務上多以一年為準。

保險之精算既然以一年為最小單位，自無再與割裂返還保費之理，

難謂因有月、季繳等短期繳別之選擇即可分割獨立退還保費矣。

（關於保費不可分原則之詳細論述，可參考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

卷 總則》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釋義內容） 
惟現行保險實務有些保險公司為了避免爭議，已於保單條款上

約定有返還未到期保費之條款，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繳費

期間屆滿前身故者，本公司除給付保險金額外，對於分期繳保險費

部分，另按日數比例退還當期已繳付未到期保險費。」本書以為此

形式上雖有利個別保戶，惟實質上係乃違背保險之精算，而侵害危

險共同團體利益，有欠妥適。 

契約關係人 
被保險人 
保險法第4條謂：「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

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因保險乃以保險利益為契約保護之標的，

故本條所謂遭受損害，即為保險利益因保險事故發生致受破壞之

意。由此可知，被保險人之所以得因保險利益受損害而享有保險金

請求權，乃是因為其為保險利益的擁有者之故。換言之，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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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擁有保險利益之人。 
人壽保險之保險利益是指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身體之利害關

係。當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生命身體受有損害，本於損害填

補之保險原理，本應由被保險人本人享有保險賠償請求權。然在死

亡保險上，由於被保險人已死亡故無法實際上請求保險金給付且為

尊重其對於保險金之處分意願，是以有受益人制度，得由受益人領

取保險金（保險法第112條參照）。惟於無指定受益人情形，則以之

作為被保險人遺產處理（保險法第113條參照）。至於於生存保險，

因其保險事故為生存，並無上述被保險人死亡而無法親自領取保險

金問題，是自該由該被保險人本人受領保險金給付。 
受益人 
保險法第5條謂，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向保險人約定享有

保險金請求權之人。由此可知，首先，受益人是享有保險賠償請求

權之人。蓋如上所述，保險契約保障之對象為被保險人，享有保險

賠償請求權者應係之，惟人身保險中有以死亡為保險事故，事故發

生代表被保險人死亡，即無法親自領取保險金，為尊重其此項死亡

給付之處置意願，是以創設受益人制度，由受益人事實上領取保險

金。再者，受益人是由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所約定之人。蓋要保人基

於被保險人之隱藏性授權而擁有指定受益人之權利，要保人得於訂

約之時指定或事後指定受益人。惟此牽涉道德危險事關被保險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因此無論係要保人於訂約時或事後指定，皆必須獲

得被保險人之同意始可，保險法第105條與第106條乃有明文規定。

關於受益人之指定權利細部論述，乃置於本書第106條釋義處討論，

於茲不贅。 

人壽保險之性質──定額保險 

所謂定額保險，係指填補被保險人抽象損害之保險種類；與其

相對者為損害保險，乃填補被保險人具體損害。兩者之區別實益在

於，抽象損害無法以金錢具體估計，因此難認定被保險人是否獲得

超過其損害額之不當利得，是故無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原則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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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體損害則因可具體計算損害額度，而得以判斷被保險人是否

獲有較其實際損害更高之利益，因而可適用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

原則。 
於人壽保險，基於生命身體的無價性，被保險人生命身體所受

到之損害乃係抽象之損害，無法以金錢具體計算（試問喪失之生命

如何計價？全盲之損害如何計價？）因此，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乃

於契約中自由約定保險金額，至保險事故發生時，直接以此為賠償

額以為支付。再者，保險法第102條明文：「人壽保險之保險金額，

依保險契約之所定。」亦可明之（關於人壽保險性質與人身無價之

細部論述，可參閱本書第一百零二條釋義）。職是，人壽保險之性

質屬於定額保險。 

二、人壽保險之種類 

人壽保險得依照不同的標準為不同之分類，以下依保險實務上

最常使用的分類標準──保險事故，將人壽保險分為死亡保險、生存

保險以及生死合險，分述如下： 

死亡保險（Death Insurance） 

實務保險商品上多稱之為「壽險」。所謂死亡保險係指以被保

險人之死亡為保險事故，於事故發生時，由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的約

定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保險法第101條規定：「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

人在契約規定之年限內死亡……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即指死亡保險而言。 

保險事故 
被保險人死亡而保險人所為之保險金給付，保險實務上多稱為

「身故保險金」。而目前國內實務上之死亡保險，其保險事故之範

圍除上述之被保險人死亡外，尚擴及於「全殘廢」，即當死亡保險

之被保險人雖仍生存但身體卻遭遇全殘時，得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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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殘廢保險金」。換言之，死亡保險並非如同字面意義所述僅限

於死亡時始生保險給付，其保險事故範圍尚包括全殘廢。 

目的與功能 
保險之目的在於損害填補，損害有兩種，一為具體損害，另一

為抽象損害，填補具體損害者曰損害保險，填補抽象損害者曰定額

保險（人壽保險即屬之）。因此，雖抽象損害無法以金錢具體計

算，定額保險難以全然彌補該損害，但仍不容否定額保險具備損害

填補功能。 
死亡保險之保險利益為「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身體之利益關

係」，基於損害為保險利益之反面原則（Schaden ist die Negation des 
Interesses），死亡保險之目的即為填補被保險人因死亡之保險事故

發生而造成其生命完整性之損害而言。因此，在死亡保險中全殘廢

保險給付方面，保險事故發生，全殘之被保險人即獲得一筆保險金

彌補其殘廢損害，照顧下半輩子生活。 
在功能上，死亡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已死亡毋能親自領取

保險金，故特設受益人制度，由受益人獲得保險給付，在實務上，

受益人通常係被保險人之遺族家屬。蓋被保險人考量，當其死亡

時，或使其遺族家屬頓失經濟支柱、或令其遺族家屬辦理喪葬等後

事負擔開支等等，皆導致被保險人身故後之家庭經濟生活遭受威

脅。為弭平之，使家庭經濟生活回歸安定，而有投保死亡保險之必

要。也因此，可以說死亡保險另有照顧被保險人遺族家屬之功能。

最後，從另一角度──危險共同團體之角度以觀，死亡保險之保險金

係建立於保險契約期間生存者們所聚集之保險費，白話言之，即

「用生存者的錢照顧往生者」。 

保險金給付方式 
關於死亡保險保險金支付之方式，保險法第138條之2第1項乃規

定，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保險契約得約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

給付。保險學理上尚再細分為現金一次付清、領取利息、固定期間



 20 保險法逐條釋義《第四卷 人身保險》 

 

 

分期付款、固定金額分期付款和年金給付方式五類： 
現金一次付清是最普遍的給付方式，指保險金由保險人以現金

一次繳清。其金額大，利於受益人自行規劃操作，但有令受益人可

能浪費濫用之缺點。 
領取利息，係指將保險金如同定期存款般存放於保險人處，受

益人定期領取利息，待之後約定之某日屆至始得將保險金本金領

出。此方式得解決上述可能浪費之缺失，例如使受益人於年輕時僅

領得利息，待具有理財規劃能力之日時始得領取大額之保險金本金。 
固定期間分期付款，指依「約定之給付期間」分期領取保險給

付。例如約定分期付款之期間為五年，則保險人即應計算每年應給

付之金額，五年內逐期付清予受益人。通常被保險人死後，其遺族

家屬之經濟上需求可能於初期較多，而前述領取利息之支付方式即

無法處理，固定期間分期付款方式則較能因應此類情形。 
固定金額分期付款，乃指依「約定每期欲領取之金額」分期領

取保險給付。例如約定金額為10萬元，保險人即需逐期給付10萬元

至付清為止。上述之固定期間分期付款係「給付期間」固定，而固

定金額分期付款乃「每期給付金額」固定，為兩者之不同。 
最後，年金給付方式，乃指以受益人之生存期間作為保險金之

支付期間。事實上，此方式係以該筆死亡保險金作為年金保險之躉

繳保險費，使壽險受益人成為年金保險之被保險人，提供其終身保

障。 
然而，實務上目前大多是僅有現金一次付清之死亡保險金給付

方式。蓋壽險公會雖已提供保險金給付選擇權之相關資料予主管機

關審查，然截至目前為止「保險金分期給付選擇權示範條款」仍尚

未經主管機關通過，故而，大多數的保險公司仍保守地僅採行現金

一次付清之單一方式。 

種 類 
學說實務多將死亡保險以「保險期間」區分為定期死亡保險和

終身死亡保險，詳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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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應先注意，嚴格以言「保險期間」一詞其實係精算單位。蓋

在死亡保險保費精算的要素中，死亡率為不可或缺者，而死亡率須

有一期間單位才得以大數法則為統計，該期間單位即為保險期間，

而實務上多指一年。是故，死亡率即指此一年內死亡之機率為多

少，而該一年即為保險期間。因此，定期死亡保險與終身死亡保險

之判準，則應當為「保險契約期間」，意指契約的有效期間。契約

之有效期間為一定固定期間者，為定期險；以被保險人終身為期

者，乃終身險。現今保險實務上，不僅大部分的保險公司之保單條

款，甚至連主管機關訂定之示範條款，皆多誤用保險契約期間為保

險期間。例如現行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7條第1項：「本契約停止

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年內（不得低於二年），申請復

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為求精準與概念之辨

明，應予改正。 
定期死亡保險（Term Life Insurance） 
定期死亡保險，係提供一段特定期間之保險保障的死亡保險。

即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一定固定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

（死亡或全殘）時，由保險公司給付約定之保險金。若逾期不死，

則保險契約效力終止，保險人無給付保險金義務。定期保險通常不

帶有儲蓄性質，純為保障之目的存在，故保險費較終身保險為低

廉。然超過一年期之定期保險仍然會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積存，蓋

此情形仍有因平準保費制而預收保費之情況。有論者以為定期死亡

險非屬資本性保險，故保險法上關於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規

定皆不適用，此見解難謂妥確，必須注意。另外，以有限之保險費

獲取最大保險金額之保障，乃定期死亡保險主要之優勢特色。 
此類保險之保險契約期間可為一年或數年，目前保險公司所售

之定期死亡保險，通常以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為期。定期

保險亦可依不同分類標準區分為多種型態： 
依各年度之保險金額是否相同為分類 
於保險契約期間內，保險金額依照保險商品設計之不同，每隔

一定期間可能增加或減少一定成數或者持平，為下列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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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準型定期死亡保險（Level Term Life Insurance） 
乃指自保險單開始生效之日起，到保險單滿期終止之日的保險

契約期間內，每年之保險金額與保險費都維持固定不變之保險。 
B.遞增型定期死亡保險（Increasing Term Life Insurance） 
此指保險金額隨著保險契約期間的經過而遞增的定期死亡保

險，而其遞增，通常是逐年或是每隔數年增加一次。其主要目的係

為了配合被保險人保障之需要逐年增加而設計，例如於養育子女期

間逐年增加的教育經費。且本保險每年的保險費仍維持固定不變，

無需逐年繳納高保額的保費，避免增加其負擔。 
C.遞減型定期死亡保險（Decreasing Term Life Insurance）  
與遞增型定期死亡保險相反者，係所謂遞減型定期死亡保險，

其指保險金額隨著保險契約期間的增加而逐漸減少，而應繳之保險

費仍維持不變。目的係配合被保險人之保障需求逐漸減少所為如此

之設計，其保費也較其他定期保險低廉。在實務上，通常是為了配

合房屋貸款而投保此保險商品。 
舉一例明之，甲因結婚生子而購買房屋一棟，向銀行乙貸得7成

之房屋價金500萬元，言明十年內逐年攤還房屋貸款，另外並就該屋

設定抵押權予銀行乙。若甲於第八年不幸身故，而其妻小無力清償

剩餘房貸，則銀行乙將會實行抵押權，查封拍賣該屋，令甲之妻小

流離失所。然若甲投保此遞減型定期死亡保險，即可避免導致該結

果。遞減型定期死亡保險之保險金額隨貸款餘額每年下降，假設第

一年年末清償50萬元，尚欠本金450萬，第二年年末亦清償50萬元，

尚欠本金400萬……以此類推，而保險金額亦同為500萬、450萬、

400萬之次第變化。若發生保險事故，保險金將優先清償被保險人對

銀行之貸款債務範圍，清償後若有餘額，才給付指定受益人。無論

如何，受益人（銀行）所受領之保險金數額，均足以清償房貸之餘

額，如此一來即能避免房屋遭法拍，保護遺族家屬。另一方面，對

銀行來說，實為抵押權以外另一重的保障。此外，因採遞減型，保

險費將比較一般壽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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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要保人之轉換或續保權為分類 
定期死亡保險者，畢竟有期限之限制，倘若於到期時若未有保

險事故發生，則要保人往往認為支付了保險費卻未有分毫取得，往

往較不受歡迎。因此，在定期死亡保單之設計上，經常有賦予要保

人轉換權或續保權之特色，使要保人無庸提出可保性證明（evidence 
of insurability），即可轉換為其他長期保單或是可以再次續保。以下

就此兩者分述之： 
A.可轉換型定期死亡保險（Convertible Term Life Insurance） 
可轉換型定期死亡保險，係指保險契約約定賦予要保人契約轉

換權，即於此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有權將此定期死亡保險

契約轉換為其他種保險，實務上多約定可轉為終身死亡保險或生死

合險。並且轉換時無須檢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或健康證明，亦

即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不列入考慮因素。例如有保單條款即記

載：「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被保險人未曾遭受附表一所列全殘廢

等級之一者，要保人得免檢具被保險人可保性證明或健康證明，向

本公司申請將本契約改換為不含豁免保險費或不含重大疾病給付之

不分紅終身壽險或不分紅養老壽險契約。」本類型保險之設計目

的，乃針對於年輕、資力尚淺之要保人，使其先行投保保費較低、

保障較足之定期死亡險，迨其收入增加後，得以再變更為保費較高

之長久性之保險。 
B.可續保定期死亡保險（Renewable Term Life Insurance） 
可續保定期死亡保險，亦有稱為更新式定期保險，謂於保險契

約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在原保險條款規定之續保條件下，向原保

險人提出續保之要求，原保險人不得拒絕。此類型保險特點在於更

新時亦無須檢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或健康證明。舉例言之，被

保險人投保十年期之可更新型定期死亡保險，於十年期滿後要求續

保，無需提出可保性證明，即可再成立一個十年期之定期死亡險。

然而後一次的定期險之保險費通常較前次定期險之保險費高，蓋隨

被保險人年齡增長，死亡率也隨之提高所致。 
所謂可保性，係指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是否能符合經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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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根據之最低醫藥、職業等選擇標準而言。而可保性證明，在人

壽保險上多指被保險人之體檢證明。此類型之保險契約於續保時，

無需提出可保性證明，對於被保險人而言，即有得避免保單到期而

無法繼續獲得保障之優點；然對於保險人而言，即可能產生逆選

擇，意指於保單到期時，身體健康之被保險人因保費提高而不願續

保，反觀身體健康出現問題之被保險人勢必利用此一權利續保。為

因應此情形控制危險發生率，保險人乃於保險條款上載明續保仍有

一定年齡之限制，例如有保單條款即規定：「本契約被保險人以標

準體簽單承保者，要保人得於本契約保險期間屆滿日之一個月前，

填妥申請書，向本公司申請續約，本公司不得拒絕，且要保人不需

出具被保險人可保性證明文件。但續約之被保險人滿期年齡最高不

得逾『七十五歲』。續約之始日自本契約保險期間屆滿之翌日上午

零時起算。」 
終身死亡保險（whole Life Insurance） 
終身死亡保險，係指對於被保險人之終身皆提供保險保障之死

亡保險。即自契約有效之日起，被保險人無論何時死亡，保險人均

須給付保險金之保險。相較於僅提供一固定保障期間之定期死亡保

險，終身死亡保險在理論上可說是保障期間無限，但在實際上因保

險人於估計危險時所根據之經驗生命表，其編制有一最高年齡限

制，例如台灣壽險業第三回經驗生命表係至105歲、第四回和目前之

第五回經驗生命表則係至110歲，故實非謂無期限。 
另外，在實務上之終身壽險幾乎都有所謂「祝壽保險金」給付

之設計，其源於各家保險公司或一家保險公司中各別的保險商品於

其精算死亡率上皆有其各別的最高年齡限制（例如95、106、110歲

等等），蓋精算不可能漫無範圍地延續。而當被保險人存活至該年

齡限制時，因已達精算上限範圍，保險契約遂因滿期而終止，保險

人應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不喪失價值）予要保人，其金額等

於該最高年齡之死亡保險金額，此即為現行實務所稱之祝壽保險

金。 
保險實務上大多認為祝壽保險金等同於生存保險金，蓋皆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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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期限屆至時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情形。惟余並不贊同，蓋雖然祝

壽保險金之給付金額與保險金額相同，然其實際上乃係保單價值準

備金（保單不喪失價值）之領回，本質上為要保人之儲蓄，而非如

同生存保險金般有保險危險分攤之功能。因此，現今實務上多數保

險單規定祝壽保險金乃由約定之「祝壽保險金受益人」所領取，並

非精確，因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不喪失價值）之返還，受領人應

為「要保人」始是，此本質從另一實務保險單條款：「祝壽保險金

之受益人於得申領保險金前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受益人外，

以要保人為保險金之受益人。」當可見其端倪。退步言之，即使認

為所約定之「祝壽保險金受益人」乃系要保人本於其對不喪失價值

之處分權能，而將該請求權事先賦予之，惟亦須注意該所謂受益人

並非保險法制度之受益人矣，蓋保險法之受益人僅存在於被保險人

死亡而無法領取保險金給付情形，此情形一來無保險人死亡，二來

非保險給付，故不屬之。 
終身死亡保險有一大特色，即其帶有濃烈的儲蓄性質。此亦係

終身死亡保險與定期死亡保險最明顯之不同。蓋終身死亡保險，乃

以被保險人之終身為期提供保險保障。凡是人皆必有一死，因此終

身死亡保險具有必定給付保險金之特質。故為了支付未來必定需給

付的死亡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終身死亡保險乃在保險以外，再搭

配上儲蓄之概念。亦即在危險保費外尚會多收取儲蓄保險費，儲蓄

保險費累積為保單不喪失價值（保單價值準備金），俟保險事故發

生時，將其本利和作為一部分之保險給付，遂形成寓儲蓄於保險之

色彩。保險法也對於保單價值準備金設有相關之規定，例如保單價

值準備金之返還（保險法第109、116、119、121條）、保單借款權

利（保險法第120條）、終止契約之解約金償付（保險法第119條）

等等。另外，終身死亡保險之儲蓄性質有其不同於一般之儲蓄之特

色，因而吸引大眾投保，例如，第一，傳統壽險保單之預定利率通

常高於一般銀行定存利率，第二，用以購買終身保險之保險費，多

有稅賦上之優惠，例如依照我國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對於保險費，每人每年有新台幣2萬4千元之扣除額。綜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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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簡言之，終身死亡保險主要優點在於保障期間長且合有保障與

儲蓄之性質。 
依其保險費繳付之方式，可分為下列三種型態： 
普通終身死亡保險（Ordinary Life Insurance） 
此種保險之保險費，要保人必須持續繳納直至被保險人死亡那

一刻為止。簡言之，即保險費終身分期繳納。因繳費期長，每期保

險費相對上較少，因此在初期對於要保人之經濟負擔較輕，惟其特

色亦為其缺點，即俟要保人年老或退休後仍然必須繼續按期繳付保

險費，負擔相對沉重。此種保險於目前保險實務上罕見。 
限期繳費終身死亡保險（Limited-Payment Life Insurance） 
此種保險之保險費，要保人只需持續繳納至一定期限，滿期不

必再繳，然而保險保障期間仍繼續延續至被保險人死亡方止。換言

之，此為保險費繳交之期間短於保險保障期間之終身保險。保險實

務上通常係在保險單上約定保險費之繳費年限，多為六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或繳費到65歲等。一般而言，欲投保終身死亡險

者，多不願終身繳費，主要考量為若退休後仍要負擔保險費經濟壓

力將過於沉重，而躉繳亦難以負荷，是故目前實務上之終身死亡保

險多為此種限期繳費類型。 
躉繳保費終身死亡保險（Single Premium Life Insurance） 
此種保險之保險費，要保人一次付足，無需再繳付任何保險

費。易言之，此為保險費一次付清之終身保險。躉繳者，雖一次付

足之金額甚鉅，一般人多難以承擔，但仍有要保人願意行之，無非

是為了於保單初期即可累積大額之保單價值或是為遺產之規劃。 

生存保險（Pure Endowment Insurance） 

生存保險者，保險實務上又稱之為「儲蓄保險」，指以被保險

人於保險契約規定之一定期間終了時仍生存為保險事故，保險事故

發生後，由保險人依照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若被保

險人在該一定期間內死亡，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且已繳交

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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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故 
生存保險與死亡保險最大之不同，乃在於保險事故之內涵，前

者係謂被保險人生存，而後者為死亡。保險法第101條規定：「人壽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

付保險金額之責。」即指生存保險而言。又生存保險之給付，保險

實務上亦有習慣稱為「滿期保險金」者。 

目的與功能 
生存保險之保險利益應為「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延續性的責

任或不利關係」。故生存保險之目的即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對於自己

生命延續性的責任或不利關係，亦即，保障被保險人自身日後生活

上之經濟需要，或為短期之理財規劃、或為未來之退休養老儲蓄，

皆在謀日後經濟生活之保障。與死亡保險相對照，死亡保險主要在

防止被保險人因死亡過早，所導致之遺族家屬經濟困境；而生存保

險主要在保障被保險人因生存過久，而導致之個人經濟困難。另

外，從危險共同團體角度以觀，生存保險之保險金係建立於特定期

間內死亡之被保險人們所聚集之保險費，白話言之，即「用往生者

的錢照顧生存者」。 

不適用道德危險防止之規定 
生存保險與死亡保險在保險法規之適用上有其差異，即保險法

上防範道德危險之規定，於生存保險皆無適用餘地。譬如，在保險

法第29條第2項後段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致生保險事故之規定上，

若認為「被保險人」故意導致生存險之保險事故發生（使自己之生

命延續）──即餓了會進食、渴了會飲水、依據本能之呼吸──保險

人即可不負給付生存保險金之責，豈不荒謬？蓋生存乃人類之本

能，豈可期待其倒行逆施。至於若「要保人」故意導致生存險之保

險事故發生（使被保險人之生命延續），例如以心肺機延續已無自

主呼吸心跳之被保險人的生命，即使要保人係為了貪圖生存保險金

而為之，然而或許被保險人仍有奇蹟出現脫離瀕死之機會，基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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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尊重，余以為亦無禁止之必要。總歸，生存保險之保險事故

乃生命延續，即使利害關係人促使保險事故發生，亦無所謂道德危

險之問題。 

生死合險（Endowment Insurance） 

生死合險者，實務上又稱「養老保險」，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

契約約定之特定期間內死亡全殘或屆期仍生存，保險人均應依照契

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之保險。易言之，生死合險乃定期

死亡保險與生存保險之混合，被保險人如同同時投保雙份保險，一

為定期死亡險，當被保險人於約定期間屆期前死亡，保險人應給付

死亡保險金以照顧其遺族家屬；一為生存保險，當被保險人於約定

期間屆期後仍生存，保險人應給付生存保險金以照顧其自身之未來

生活。生存和死亡兩者為互斥事件，僅會發生其一。保戶若為了避

免僅投保生存保險而被保險人於約定期限內死亡，或僅投保定期死

亡保險而被保險人逾期未死，所造成一無所有的感覺，多會投保此

類生死合險，蓋於約定之特定期間屆至時，被保險人不是死亡就是

生存，生死合險有其保險事故必定會發生之特色。例如，約定之期

間為十年，被保險人在期間之內死亡者，保險人即給付所約定之死

亡保險金；期滿而被保險人仍繼續生存者，保險人則需給付生存保

險金。 

三、人壽保險之其他商品型態 

人壽保險除了上述之定期死亡保險、終身死亡保險、生存保

險、生死合險典型商品外，於壽險市場上尚有其他類型的商品，主

要分述如下： 

變額壽險（Variable Life Insurance） 

起 源 
變額壽險之設計源於自終身壽險，「變額」一詞乃係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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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而言。由於傳統定額壽險之保險金額係於契約締結時所定

的，之後即固定不再變動，然固定之保險金額會受通貨膨脹持續存

在所影響，減少實質購買力且不利保險業務之推行。另外，在市場

利率高漲的時期，原先傳統固定利率之壽險產品，其所採用之預定

利率較市場利率低，此時要保人將會紛紛終止傳統人壽保險，取得

解約金後轉而投入其他投資市場，傳統壽險商品於是喪失競爭力。

為因應此情形，保險業遂調整保單設計，開發出具有投資功能的變

額壽險商品。 

意 義 
合先敘明，在保險學理上所稱變額壽險，乃指只要是保險金額

浮動不固定之壽險，皆屬之。然而，保險實務上所稱之變額壽險產

品，則係較狹義地專指投資型保險之一種。本節著重在介紹實務上

之保險商品，故以下乃以保險實務所稱之狹義的變額壽險為介紹。

再次提醒，變額壽險於保險學理上之定義並非如此狹隘。 
保險實務上一般所謂之變額壽險，指以傳統終身壽險為基礎，

並連結投資功能的一種「投資型保險」。所謂投資型保險，依保險

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規定，乃為保險人將要保人所繳保險費，依約

定方式扣除保險人各項費用，並依其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分配方式，

置於專設帳簿中，而由要保人承擔全部或部分投資風險之人身保

險。是以，投資型保險之特點乃為，要保人將「保單價值」從原保

險契約中分離出來，置於分離帳戶原則下之專設帳簿中，用以投資

且自負盈虧。簡言之，投資型保險乃為「保險保障」與「投資」之

結合。 

特 性 
變額壽險，其保費金額固定；保費繳費期間固定，可為躉繳或

定期繳費；惟保險金額不固定，將隨要保人自行投資之投資績效而

變動。變額壽險之所以稱為「變額」，乃相對於「定額」而來，即

變額保險其死亡給付保險金之數額具浮動之性質。變額壽險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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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結構同於傳統終身壽險，乃保單之現金價值（通常為遞增）加

上保險人之淨危險保額（通常為遞減）。惟不同點在於，傳統終身

壽險為定額保險，現金價值和危險保額之總和必須是固定的，而變

額壽險則由於保單價值準備金被保單專設帳簿內之數額所取代，該

數額取決於保戶自行投資之投資績效，因此兩者相加之總合非為固

定之金額，故具浮動之特性。然為了健全保障，多會有最低保證死

亡給付之設計，即保單上所約定之基本保額。因此，變額壽險之死

亡給付保險金係變動的，不同於定額壽險，為其主要特色。 
舉例以言，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變額壽險保額為100萬元，則當

保單帳戶價值不足100萬元時，假設只有80萬元，則保險人會將要保

人所繳之保險費以購買20萬元保額之死亡保險，因此當被保險人死

亡時，保險給付則為80萬元之帳戶價值加上20萬元之死亡保險金，

總共給付受益人100萬元，若保單帳戶價值累積至90萬元，則死亡保

險金額將調低到10萬元，俾使兩者相加能達到100萬元之最低保證給

付。但當保單帳戶價值累積至100萬元及以上者，保險人就不將保費

用以購買死亡保險，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即以帳戶價值作為死亡給

付。圖示如下： 

年齡 

金額 

150萬元

100萬元
80萬元

投資 帳戶現金價值

保額

A B  

運作方式 
其運作方式乃為，保險人將要保人所繳之保險費扣除附加保費

後之純保費，轉入專設帳簿後，投入要保人所選定之投資標的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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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組合，而該投資之收益則反映在保單價值上。申言之，變額壽險

對於保險費採分離帳戶模式運作，分作「專設帳戶（簿）」與一般

帳戶，保險人先將保費扣除各項相關費用之餘額置於專設帳戶中，

用以投資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保單價值之多寡即取決於投資

之績效，亦即由要保人自行承擔投資風險。似同將傳統壽險的保單

價值分離出來，由要保人自行投資操作。此與傳統壽險由保險人匯

集所有要保人之保費於一般帳戶為投資，要保人僅能獲得保單所定

之預定利率之報酬者不同。而後，保險人再每月從專設帳戶中贖回

一定金額，存入一般帳戶內以用來負擔月管理費與傳統壽險之危險

保險費（又稱保險成本或死亡成本）。亦有些變額保單乃於要保人

繳付保險費時就先扣除危險保費，端視保險公司之設計規劃。 

優缺點 
變額壽險之優點在於，第一，實務上各家保險公司的投資型保

單係以連結基金為主，有些基金一般投資人並沒有直接申購之管

道，此時即可透過購買投資型保險以達擁有特殊之投資標的。且保

險公司在投資上有量大和手續費較低廉之優點。第二，相較於萬能

壽險，變額壽險於固定繳費期間所繳保費固定，帶有類似強迫儲蓄

之效果。第三，本保險之投資資產，投資收益累積於保單價值中無

需立即課所得稅，此長期之稅賦遞延效果可明顯提高投資報酬。雖

然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和所得稅法第4條第7款之規定，

本投資資產於被保險人死亡時屬於死亡給付之保險金，並不課徵遺

產稅和所得稅。然而，司法實務上認為，遺產稅仍應被課徵。最高

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003號判決即表示：「投資型保單形式上雖

具人壽保險之外觀，惟無涉社會互助及風險分擔之保險精神，實質

上乃係其財產之轉換，核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及保險法第

112條立法本旨不符，基於租稅公平起見，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以

符實質課稅原則。」可資參照。而變額壽險之缺點為，第一，投資

型保險無固定利率報酬，要保人需承擔可能的投資損失。第二，固

定繳費、固定繳費期限相反來說，對於要保人欠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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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壽險（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起源與意義 
萬能壽險商品出現於1979年美國的壽險市場，其目的在於配合

要保人之人生各個階段的經濟負擔而創新出個性化需求，使繳費、

保額皆予以彈性化。萬能壽險乃「保險保障」與「儲蓄」之結合，

亦即，其係將傳統壽險之保險與保單價值（現金價值）分離成兩個

獨立之部分，保險部分乃終身繳費之定期壽險；而保單價值則置於

保險公司一般帳戶下之要保人獨立（非分離）的現金帳戶，一方面

依據宣告利率（有一最低保證利率）累積其價值，另一方面，用來

支付續期年度之保險成本與相關費用。其死亡給付則為淨危險保額

與保單價值之總和。簡言之，萬能壽險之原理建立在將組成傳統終

身壽險保險給付之淨危險保額和現金價值分拆開來，此觀念同樣出

現在變額壽險之原理中，只是於萬能壽險上分拆之目的係為了「讓

保單更具彈性」，而變額壽險之拆開目的在於「投資」。 

特 性 
在萬能壽險之架構下，要保人對於保單價值的累積有較多自主

權，可依本身之經濟狀況於任意時間繳納任一額度之金額（彈性繳

費），只要保單積存之現金價值有足夠之餘額以負擔，要保人甚至

可暫停繳納數期之保險費（彈性繳費期限），但在現金價值不足

時，要保人將被通知補繳保險費。而且若要保人於保險契約期間內

需要用錢時，尚可於保單之現金價值額度內部分提取。亦證要保人

對於保單價值之累積實有相當之自主空間。同時，要保人亦可在任

何時候減少或增加保險金額，但增加保險金額時需要重新核保（彈

性保額）。因此，萬能壽險之特色在於繳費、繳費期限、保額方面

均具靈活彈性，令要保人繳納保費有可選擇性並得調整保險金額，

以滿足保戶對保險之個性化需求。 
另外，萬能壽險之要保人並無選擇投資項目之機會，亦無分離

帳戶之設置，其所繳納之保險費進入保險公司之一般帳戶中而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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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之財產（受保險公司債權人之清算），而由保險公司統一

自行操作運用後依據宣告利率予要保人利息以累積保單價值。由此

可知萬能壽險並非投資型保險之一種，與前述之變額壽險商品不

同。 

運作方式 
萬能壽險之運作方式多為，要保人將所繳納之保險費扣除附加

費用後之純保費，存入保險公司一般帳戶下之要保人獨立（非分

離）的現金帳戶中，由保險公司依據宣告利率撥給利息，以累積保

單價值。保險公司再每月自要保人之保單價值中提領一定金額以支

付月管理費與傳統壽險之危險保險費。 

優缺點 
萬能壽險之主要優點在於繳費、保額彈性，利於依照保戶於人

生各階段之需求，彈性調整保險保障與保費負擔。然而可隨時調整

保費和保額之特性使得保險公司行政成本增加，對於要保人來說，

萬能壽險之保險費比傳統壽險之保險費高出不少。 

變額萬能壽險（Variable 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意 義 
變額萬能壽險乃係一結合「變額壽險」中投資自主之特性（設

置分離帳簿）和「萬能壽險」中繳費彈性之特色的投資型保險商

品。其以萬能壽險為骨幹，搭配變額壽險，揉合兩者之優勢特色。 

特 性 
變額萬能壽險於保費之繳交上，因結合萬能壽險之特性，因此

於一定限度內，要保人可自行決定每期繳交保險費之數額亦可間斷

繳納保險費，即彈性繳費、彈性繳費期限。另外亦可選擇調高或降

低保額，即彈性保額。 
變額萬能壽險與萬能壽險最顯著之區別，在於保單帳戶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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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性質。前者係於被保險人之分離帳戶中為投資變動；後者乃係

於保險人之一般帳戶中以宣告利率來加計利息。換言之，在保單現

金價值上，變額萬能壽險由要保人自行選擇投資標的，屬於專設帳

簿，同變額壽險；而萬能壽險中保單價值所累積之利息係由保險公

司所決定，屬於一般帳戶。 

運作方式 
變額萬能壽險於保費之運作方式上，同於前述之變額壽險運作

方式，指由要保人所繳納之保險費中扣除附加保費後，將餘額（即

純保費）置於分離帳戶內，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比例與投資標的

進行運用以累積保單價值。而後，保險人再每月從分離帳戶中贖回

一定金額，存入一般帳戶內以用來負擔月管理費與傳統壽險之危險

保險費（亦有於要保人繳交保費時先扣除危險保費者）。 

優缺點 
變額萬能壽險乃變額壽險與萬能壽險之結合，乃揉合兩者之優

劣，換言之，變額萬能既有變額壽險之分離帳戶，自負投資盈虧之

設計，還有萬能壽險具有彈性繳費、彈性保障、投資選擇之優點，

適合大多數之消費者，而成為當今市場上投資型保險商品之銷售主

流。 

分紅保單（Participating policy） 

所謂分紅保單係指保單條款中明文規定要保人可以參加壽險公

司之盈餘分配的保險。壽險公司在經營上，由於契約之長期性與不

確定性，對於保險費之計算基礎，如預定死亡率、預定利率及預定

營業費用率的採用，通常較為保守，因而所訂出的保險費亦多超過

實際的需要，故除非將來情況出乎常理，否則壽險公司必可從預定

基礎與實際發生金額間產生差額，例如：由投資利率之差異而產生

利差益、因死亡率之改善而產生死差益、因經費節省而產生費差益

等，此種利益有溢收保險費之成分，壽險公司應將此利益合理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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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給要保人。此要保人分配自壽險公司盈餘之利得，即為保單紅利

（policy dividend）。 
在分紅保單的保單紅利領取方式上，依照契約內容是否有增加

保險金額，分為增額分紅保額條款與非增額分紅保額條款。非增額

分紅保額條款包括「儲存生息」、「現金給付」和「抵繳應繳保險

費」。所謂儲存生息，是指將保單紅利存放於保險公司累積生息，

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或契約終止時由保險公

司主動一併給付；現金給付，乃以現金支付作為保單紅利；抵繳應

繳保險費，則是將保單紅利用來抵繳下一期應繳保費。而增額分紅

保額條款，則額外涵蓋「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指以保

單紅利作為額外購買與原保單相同種類保單的躉繳保費，例如原為

終身壽險，以其保單紅利購買同種類之終身壽險，而增加總共之保

險金額。 
在理論上，預估情形與實際情況之差異可能為正數或負數，因

此對於保費應多退少補，然而在實務上一般不習慣要求要保人補繳

保費，故保險公司多事先高估理賠情況，收取較高之保費，爾後令

要保人獲得分紅機會再予以退還。這也是一般分紅保單較不分紅保

單之保費為高之原因。 

不分紅保單（Non-participating policy） 

相對於分紅保單，不分紅保單即為不能參加壽險公司盈餘分配

的保險。保費收入超過實際保險成本時所產生的利益歸保險公司，

即由保險公司股東所享有，產生虧損時亦由其自行承擔。換言之，

不分紅保單乃由保險人自行吸收理賠之差額，不管係盈餘或是虧

損，皆由保險人自行承擔。對於保戶而言，雖不能分紅，但也因此

其保費較同類型保障之分紅保單低廉。 

提前給付人壽保險（Acceleration Life Insurance） 

提前給付人壽保險，係指保險契約中約定，保險契約期間內被

保險人在死亡前達到保險契約所約定的特定身體健康狀況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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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先行支付部分的死亡保險金予被保險人本人之保險。現行實

務多以附加條款（批註）之方式作成，而所謂特定身體健康狀況，

有保險條款約定為「疾病末期」，亦有約定為「生命末期」，或有

約定「重大疾病」、「老年住院」等等。此種保險之目的在於確保

被保險人於醫療過程之種種開支或以利完成其最後心願。於被保險

人死亡後，保險公司再將剩餘之死亡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 
值得一提的是，死亡保險乃被保險人身故後保險人始給付保險

金予遺族家屬之制度，然而，許多保戶希冀在自己生命接近終點

時，能先從保單獲取一定金錢，為自己支付自身醫療開支或完成剩

餘的人生理想。因此，在英、美國家率先產生所謂「保單貼現」

（Viatical settlement），即保單持有人將其保險單以折價方式，賣給

投資人以獲取立即的現金並變更受益人為投資人，由投資人繳付後

續年度保費，俟被保險人死亡，保險公司再將此保險金支付予投資

人。為金融商品之一種。惟此種商品將人命當成有價證券般可在市

場上自由交易，人之物化至此，對於人性尊嚴和人身價值之折損侵

害已不言可喻。再者，在實際上多有與生命預估之醫師勾結等等保

單貼現詐欺情事及引發道德危險情形，糾紛不斷。因此我國主管機

關至今仍尚未開放一般民眾買賣此商品。也因此，保險公司設計出

提前給付保險金制度，代以達成上述目的。 

簡易人壽保險 

簡易人壽保險係指以簡易之方法所經營之人壽保險，例如對於

被保險人免身體檢查即可核保等等。參酌我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6條

之規定：「簡易人壽保險對於被保險人，免施以健康檢查。」同法

第5條：「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最低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

之保險金額總數，由交通部會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保險金額超過前項限額時，其超過部分之契約無效，超

過部分所繳之保險費，應予無息退還。（第二項）」可知我國簡易

人壽保險之特色在於以免體檢、低保額、並藉由遍布全國各地之郵

政機構便利全民投保等便捷方式，提供我國國民基本的經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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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社會保障。 

增額終身壽險 

增額終身壽險乃為保險金額隨著保險契約期間逐步攀升之終身

壽險。即以終身壽險為基礎，再搭配遞增型的保障設計。屬於廣義

變額壽險之一種。有的從第一保險年度就開始遞增保險金額，亦有

繳費期滿後始逐年遞增之保單商品，端視保險公司如何規劃設計。

其目的在於抗通貨膨脹，與配合被保險人保障之需要逐年增加而設

計。每年的保險費並不隨保險金額遞增而增加，仍維持固定不變，

避免增加要保人負擔。 
隨著保險契約期間經過，保險金額逐年遞升，於實務保單條款

上，對於一開始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稱之為「保險金額」，而對於

不 斷 變 動 的 保 險 金 額 ， 以 年 度 為 單 位 ， 另 稱 為 「 當 年 度 保 險 金

額」。提醒讀者，「當年度保險金額」雖非保險法上用語，而是配

合壽險商品多元設計所產生，然觀其本質，仍舊表彰保險事故發生

當時保險人之最高保險理賠額度，與保險法上保險金額一語之內涵

相同。 
保險實務上，早期之增額終身壽險到保單後期之複利頗高，所

累積之保單價值相當驚人，故保戶多把此保險當成長期定存，為了

日後退休為規劃準備。隨著主管機關介入管制，目前的增額險已無

如此高之利率。縱然如此，其利率仍較銀行之大額存款利率為高，

且實務上此商品之危險保額低，通常總保險費約略等於保險金額，

故保單現金價值累積快，使得解約金亦高。因此，目前保戶仍將此

商品當做資產配置之用，為了退休經濟生活作準備。 

利率變動型壽險 

利率變動型壽險之特色在於以市場利率決定此張保單之價值，

避免因保單上所約定之固定利率（預定利率）限制了保單價值的孳

息。因此，利率變動型壽險除了具有一般傳統壽險之保障外，尚有

所謂「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其係指每屆固定時間時當宣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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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於預定利率者，就其差值為基礎，計算一定金額給付與要保

人。而宣告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和保險公司的投資績效所訂定公

布。然當宣告利率低於保單之預定利率時，當無法受領分享金給

付，但仍享有保單預定利率。換言之，此保險商品是令保戶得以賺

得較高之市場利率所設計之保單。 
「增值回饋分享金」究其法律性質，並非屬於保險金給付，蓋

於保險公司給付分享金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未受有任何損害，

保險事故實未發生。保險公司之所以給付之，僅係因為當時宣告利

率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之故。況且，揆諸各利率變動型保單條款，增

值回饋分享金之受領人皆係要保人，而非被保險人。是故，增值回

饋分享金之性質，非為保險金賠付，應為，要保人與保險人特別意

定之權利。 

還本型壽險 

還本型壽險乃年金保險與傳統人壽保險之結合。亦即，以傳統

之終身壽險為基礎，再加上於保險契約期間內被保險人尚生存時定

期給付「生存還本保險金」之年金險性質。此係基於考量國人偏好

年年領回一定金額之性格所設計的保險商品。有些保單係從第一保

險年度即開始逐年給付年金性質之「生存還本保險金」，亦有待繳

費期滿後始逐年給付之保單商品，端視保險公司如何規劃設計。 
保險實務上俗稱還本型壽險為三代保單，蓋實務上情形多為：

父自己為要保人，以其子為被保險人，指定其孫為身故保險金受益

人，向保險公司投保還本型壽險。當父生存時（且被保險人亦生

存），由父自己領取生存還本保險金（雖保險法第135條之3第1項規

定年金險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但透過私法約定由要保人成為

年金受領人亦無不可）；待父死亡後，改由子自己受領生存還本保

險金；最後當子死亡時，由孫向保險公司申領死亡保險給付。一張

保險單之保障延續三代，因此俗稱為三代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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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法規定之分析與檢討 

本條為人壽保險章節的起始條文，乃人壽保險之定義性條款。

關於其定義之適當與否，本書為以下論述： 

條文規定之分析 

本條文內容為：「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之年限內

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

責。」可解構為以下三要件。 

須有保險事故之發生 
本條規定，人壽保險是以被保險人之「生存」、「死亡」為保

險事故，關於其意義分述如下： 
「生存」 
生存，係指活著、讓生命持續之意。非指出生之意也，故胎兒

出生之問題，不在人壽保險範圍之內。也因此，雖刑法上對於生命

開始之時點多有爭議，計有獨立呼吸說、一部露出說、分娩開始說

等，惟此問題於保險法之人身保險並無多大之實益，蓋其關鍵點在

於人是否能自主的生存而非關注於出生之時點上。 
「死亡」 
死亡，係指生命之喪失。不僅止於生物性之死亡，法律上之死

亡宣告亦包括在內。至於死亡之原因為何，均非所問。自殺或犯罪

處死等僅為保險人之免責事由，保險事故仍屬發生。 
對死亡時點之認定 
舉一案例以示之：被保險人甲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十年期定期死

亡險，在保險契約期間（十年）內被保險人甲死亡，保險人乙始負

給付保險金之責。反之，若甲於期間屆滿後死亡，乙即不負理賠責

任。今甲於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五日發生車禍，經送醫急救後，陷

入重度昏迷狀態，經醫生診斷宣判已呈腦死狀態。然其家屬不忍，

仍冀望奇蹟發生而繼續以心肺機維持其呼吸，然天不從人願，甲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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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車禍發生十日後死亡。則甲究竟於何時死亡？保險人乙應否給付

保險金？形成爭議。 
關於人死亡之時點，參照目前刑法之各種學說，有不同認定，

略述如下： 
腦幹死亡說 
人類的生命中樞在於腦，而非在於心臟或是其他的臟器。人之

所有精神或靈性活動，係腦功能，腦部的功能若永久而完全地喪

失，縱使其他臟器仍有一定的運作能力，但就整體生命而言，已了

無意義。腦部已死亡的軀體，雖然尚可依賴人工機器維持部分的臟

器功能，但僅是一個部分臟器功能仍然尚未完全消失的屍體而已。 
另外，此處之腦死，應係指「腦幹死」，而非「腦全死」或

「大腦死」（如呈現植物人狀態）。因腦幹是主宰大腦與脊椎的神

經路徑，職司自主地呼吸、心跳、控制意識等功能。腦幹一旦死

亡，生命即達不回歸點，病人無復活之可能。此為刑法領域之主力

學說見解。 
心肺功能喪失說 
此為傳統之死亡概念。死亡，係指所謂心肺功能喪失，亦即心

跳呼吸之停止。也就是以「心臟停止跳動」為人之死亡判準。蓋於

心臟跳動停止後，將導致血液循環和呼吸停止，中樞神經系統功能

停止，進而導致細胞、器官缺氧而逐漸壞死，最終至生命全面消

失。 
綜合判斷說 
本說又稱為三徵候說。指以心臟鼓動、自發性之呼吸不可逆地

停止，以及瞳孔對光反應消失等三徵候為人類死亡之判準。 
本書見解 
關於死亡時點判斷標準之爭論，主要見於刑法領域。惟保險法

與刑法所側重之保護目的不同，在不同考量下，似有採取不同判斷

標準之可能。本文分就刑法領域與保險法領域為以下論述： 
A.於刑法領域界定死亡時點為腦幹死之實益 
「死亡」固然兼具法規範與醫療科技之概念本質，然而死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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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認定，則須依賴醫學知識，始能決定之。吾人須探究者，在於

為何於刑法領域中必須將死亡時點認定為主力見解所謂之腦幹死？

其理由如下： 
若採傳統見解，醫生常有觸法之嫌 
在採取傳統之心肺喪失說之下，醫師於下列情形中，常會有觸

法之嫌： 
a.對於一個腦已死，而以機器替代心肺功能之人，醫師是否仍須

負有醫療義務？若未為之，則可能構成殺人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 
b.人工之呼吸及血液循環，是否必須繼續維持至所有臟器均衰竭

而死亡之時？在此時刻之前，關閉心肺機之行為，有無刑事責任？

若採傳統之心肺喪失說，則醫師可能被評價為故意殺人之作為犯。 
c.醫師為了臟器移植之用而自腦死者身上摘取新鮮之臟器，亦因

之而導致其心肺功能永久停止，若採傳統見解，該醫師亦有犯殺人

罪之嫌。 
有鑑於此，為免因有刑法制裁之問題，而造成醫師動輒得咎並

妨礙醫學上之臟器移植術之發展，因此在刑法上亦宜接受醫學與生

物學之較新見解，而採腦幹死之死亡概念，以界定死亡時點。 
刑法所欲保護者，為一個具有功能之生命 
刑法所要保護之生命法益應是一個生命中樞（腦）仍具有功能

之生命，而非一個依賴人工機器，以短期維持心肺等臟器的一個

「活的屍體」。因此，腦一旦死亡，則刑法之保護法益即非針對人

之生命，而只是針對人格遺留之「屍體」。 
刑法所欲保護者，為仍有回生可能性之個體 
刑法之生命保護，應僅止於就醫療科技水準尚有回生之可能性

之個體。假如就醫學專業知識可以斷定該人已達到生命之不可逆點

的腦死狀態，則刑法對人之生命法益之保護，即毫無意義。 
B.於保險法領域之死亡時點認定 
關於死亡時點之認定議題，刑法主要考量為該者是否有保護生

命法益之必要，然保險法領域並非聚焦於該者之生命保護，而是給

付保險金之要件是否構成，關注點不同，在認定死亡時點之判準



 42 保險法逐條釋義《第四卷 人身保險》 

 

 

上，亦有不同考慮： 
原則上，宜採綜合判斷說以認定死亡。 
自西元1967年12月世界最初之心臟移植手術進行以來，腦幹死

亡說已日漸成為有力之學說。依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第2項

之規定，於器官捐助者身上摘取器官，必須於其死亡後為之。該死

亡係以腦死判定之。其判定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

之。該程序即為我國行政院衛生署所頒布之「腦死判定準則」，其

內容主要為規定由合格之醫師、合格之醫院運用醫學技術，以斷定

病人已否腦死（腦幹死），嗣由醫師簽發死亡證明書。 
然而，在保險法領域，本書認為腦死判定僅為認定死亡事實的

其中一種標準，蓋其判定程序涉及嚴格之醫學技術運用而無法廣泛

實施，難以用以取代呼吸停止、心臟停止跳動等等傳統死亡認定標

準。且因死亡的概念不僅純屬醫學上之問題，尚與社會觀念息息相

關，腦死給社會的印象為一個還沒真正「死透」之人，之所以提前

宣告為死亡，多是便於摘取較新鮮之器官。況且，在保險法領域並

不涉及此議題之主要爭議，即醫師醫療義務何時解除之問題。因

此，本書以為，以「綜合判斷說」認定死亡時點為宜，始較符合社

會之法律情感。 
另外，依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14條規定，身故保險金之申領

要件之一為：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在死亡證明書

上須填寫被保險人之死亡時間，然不可諱言，一般人於其親人死亡

之時，根本無暇顧及其究於何時點死亡，更遑論知悉其腦死之時

點。且在社會上，若有親人於家中死亡，一般皆係於死後才會請醫

師至家中檢驗並開立死亡證明書，對於死亡時間之記載，恐亦係經

由家屬之告知而填載，其準確性如何，可想而知。因此，吾人可謂

「真正之死亡時點」並不是保險領域所要強調之重點，而只要是具

備保險金之申領要件即可。 
例外時，人壽保險亦應著重實質意義之死亡。 
從上述可知，於刑法領域採取腦幹死亡說自有其實益，但此等

考量顯然在保險領域無法適用。然而，儘管如此，對於一個已經由



 第一百零一條 人壽保險之定義  43 

 

 

合 格 之 醫 師 診 斷 證 明 腦 死 之 人 （ 僅 腦 幹 死 亡 而 呼 吸 心 跳 尚 未 停

止），於保險法上應為如何看待？本書以為，亦應將之視同為已死

亡之人，而其死亡時點以醫師判定腦死時為準，而非以取走此等人

之人工維持心肺功能之機器時為準。蓋此等人之腦幹已死亡，生命

已達無挽救機會的不可逆點，其呼吸心跳並不具自主性，而是由機

器強迫延續。況且此方式往往多係出於此等人之家屬要求為之，實

則，此等人早已死亡，僅因其家屬不願面對事實而已。因此宜將其

視為已死亡之人，始屬合理。保險實務於實際運作上，亦為如此。 
C.小 結 
在人壽保險，對於死亡時點之認定：原則上，宜採綜合判斷

說，以心跳永久停止、呼吸永久停止及瞳孔反應消失等為判斷標

準。其死亡時點，以死亡證明書上所記載者為準，如此始符一般社

會之實情。例外時（腦幹已死但仍有呼吸心跳者），始採腦幹死亡

說，並以醫師判定腦幹死之時間為死亡時點。準此，於前述案例

中，屬於例外情形，依據腦幹死亡說被保險人死亡於保險契約期間

內，故保險人必須給付死亡保險金。 
特殊問題──對於植物人之定位，是否得視為已死之人？ 
所謂植物人，乃指大腦細胞（職司記憶、運動、思考、感官等

功能）受損，大腦功能喪失，但腦幹功能正常。因此植物人仍然有

自主呼吸與正常的血壓與心跳，也有清醒與睡眠的週期，只是無法

言語和行動。在刑法領域，無論採腦死說或心肺功能喪失說，皆不

認為植物人已死亡。然在保險領域呢？是否可基於不同的考量基

礎，將植物人視同為已死之人？ 
肯定說 
有學者認為，所謂死亡，係指被保險人之腦細胞全部或一部死

亡，至完全喪失意識能力之情形。被保險人於腦細胞死亡後，縱仍

有獨立之心跳或呼吸，或經使用自動人工呼吸器或人工心跳器以延

續生命者，要不影響前述死亡之認定。因此，植物人亦得視為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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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說 
無論是依據傳統之心肺功能喪失說或晚近之腦幹死亡說，皆認

為既然植物人尚能自主獨立地呼吸，那麼即未該當死亡之概念。 
本書見解 
本書認為以否定見解為宜。蓋審諸肯定說見解，雖其未闡述採

此觀點之理由，然依愚之忖測，此說可能之理由在於當被保險人遭

逢驟變而成為植物人，其痛苦可謂「生不如死」，又因其並非屬於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8條所稱之「重大傷病」範圍內，其所需之門診

費、住院費等皆需部分自行負擔，生活開銷亦甚重大。雖謂有殘障

福利津貼，但恐緩不濟急。因此，若能視之為死亡之人，當得及早

身領死亡保險金，以濟其窮。 
就此而言，乍看之下似亦有理，實則不然。首先，植物人屬於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所稱之「身心障礙者」，依據該法第26條規

定，其醫療復健所需之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尚未納入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範圍者，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補助之，使得植物人之

醫療費用有所著落。同法第71條亦規定，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之身

心障礙者應提供生活補助費、照顧費用、醫療費用等等之經費補

助。對於植物人之經濟生活保障可謂不無小補。再者，從目前保險

實務界所設計之人壽保單，契約承保事故之範圍，除了生存、死亡

外，尚擴及於殘廢（全殘），即達於全殘之程度者，保險人亦應給

付保險金。人壽保險之全殘標準，乃依照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殘

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的一級殘廢標準所擬定，依該標準，植物人

該當「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當屬全殘。因此，植物人得

申領殘廢保險金之給付。況且，保險實務上對於植物人等終身需他

人扶助而影響家庭經濟生活之情形，尚有其他類型之保險以供保

障，例如長期看護險或附加有殘廢扶助保險之壽險等的類似長期看

護險等等。職是之故，應無將植物人視為死亡者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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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契約規定年限內發生保險事故 
依本條規定，保險人負有給付保險金額責任者，乃須在契約規

定之年限內發生保險事故，否則毋庸負責。依照條文所規定保險事

故與契約期間，可排列組合出以下四情形： 
屆契約規定之年限內死亡──定期死亡保險。 
屆契約規定之年限內仍生存──生存保險。 
屆契約規定之年限內死亡或仍生存──生死合險。 
以被保險人之終身為期限者──終身死亡險。 

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應依契約負責 
即人壽保險契約乃係以被保險人發生契約承保之事故時，保險

人當應給付約定之保險金額。於死亡險，被保險人死亡者，應給付

與受益人，無受益人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保險法第

113條）；於生存險，則應給付與被保險人本人，蓋被保險人未死亡

而無受益人存在之必要。然此並非謂禁止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約定

應給付與受益人，該雙方仍可約定為之，只是此受益人並非保險法

上所稱之受益人，而是雙方依民法所為之私法上約定而已。 

現行法規定之檢討 

現行之保險法第101條，主要有兩缺失應予修正，敘述如下，本

書並建議本條文應針對該缺失予以修訂： 

無法涵括所有保險事故種類 
按現行法規定，就保險事故之種類而言，只限於「生存」或

「死亡」。然而目前保險實務界所設計之人壽保險，其保險事故之

內容，除前述之生存、死亡外，尚多出「殘廢」一項。此所稱殘

廢，指全殘廢而言，其餘程度較輕之殘廢乃由健康和傷害保險承

擔。全殘廢，係指達於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所揭示之殘廢程度與保

險金給付表的一級殘廢標準而言。 
保險實務上之所以在死亡保險內涵括全殘廢給付，依愚意之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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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被保險人可能於發生意外或重症時造成其身體永久性之完全殘

廢，不僅頓失工作收入，相反地同時還須多支出醫療費用或照顧費

用，而造成其家庭經濟生活陷入困境。被保險人全殘廢比起其單純

之死亡，雖然其生命並未結束，但對於家庭之經濟生活可能造成更

大的影響，因而有令其獲得保險金以弭平傷害、回復家庭正常經濟

生活之必要。故而，現行法之規定，恐已不敷實際所需而有修正之

必要。 
或有謂，從上述對於死亡時點認定判準之見解而言，殘廢亦在

「生存」之概念範圍內，何以須將之獨立列為保險事故類型之一

種？對此，余以為，當被保險人遭逢變故達於全殘廢之程度時，想

必急需一大筆金錢，以解困境。如謂須屆契約規定年限始得申領生

存保險金，恐為時已晚。再者，此兩者之保障目的有所不同，「生

存」多著重於維持日後晚年退休經濟生活，而「殘廢」則著重於當

下被保險人卻失經濟負擔能力時，即應予以保險保障。因此，有將

「殘廢」列為獨立之保險事故類型之必要。 

無法直接說明性質為定額保險 
按 現 行 法 之 規 定 僅 謂 ： 「 … … 依 照 契 約 負 給 付 保 險 金 額 之

責。」從本條定義性條文中無法直接明白看出人壽保險性質即屬定

額保險，而須待至本法第102條之規定始得了解，不禁令人質疑此等

立法方式之妥當性。 
或有謂，人之生命無價，當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所受者為

抽象性損害，無法以金錢具體加以計算、填補，從此看來，人壽保

險性質上當屬於定額保險，無待規定，亦可明瞭。對此，余以為，

若可謂人壽保險性質上當然為定額保險，無待此規定即可明瞭，那

試問本法又為何要規定於第102條？用意何在？此議題本書將於第

102條處為論述，於茲不贅。余以為，人壽保險之定額保險性質仍應

有明文規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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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縱上述，可知現行法第101條有諸多不當之處，應予修正。然先

決問題為，本條是否有存在之必要？蓋我國保險法立法體系之架構

特殊，對於「保險人責任」之規定，先於總則編有所規範，再於人

壽保險一節重複出現，有其必要乎？參酌德國之保險契約法，乃將

保險人責任之規定設於第一章總則內，而於人壽保險專章中未再就

此重複規定；日本保險法亦將保險人責任規定於第一章總則，於生

命保險章節再未出現類如我國雙重規定之現象。職此，我國保險法

第101條有存在之必要乎？ 
有認為本條除了規範保險人責任外，其最主要目的在對於人壽

保險為定義。此從本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增訂本條，以規定人壽保

險人之責任，亦藉以釋明人壽保險之含義」可見一斑。本書並不否

定之，然而，從前述對本條之檢討以觀，顯見如此之規定暴露出其

內容之狹隘與立法技術之拙劣，不符實際。但審視本法各章節之首

條皆係對各個險種作含有定義性之規定，此可說是我國立法者之立

法習慣，若欲刪除或將內容完全翻新為定義之規定，恐引起其他相

類規定相同之爭議，誠屬不易。因此，退而求其次，仍維持原狀，

但至少仍須針對上述所論及之檢討部分略為修正，亦即，第一，將

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範圍為彈性規定，使擴及於現行實務上所包含

之「殘廢」（全殘）。第二，將人壽保險為定額保險之性質納入規

定，而得將本法第102條予以刪除。 

五、結 論 

本條之目的在於對人壽保險為定義性規定，惟卻以規定保險人

責任之方式為訂定，與總則之保險人定義條文相重複，另外，若欲

依照本條立法目的將條文定位為人壽保險之定義性規定，則於保險

事故處定義過於狹隘，漏未含括殘廢（全殘）。且關於人壽保險之

定額保險性質，亦宜直接規定於本條，而無另外專於本法第102條規

定的必要，始得達條文簡單精確之目的。是故本條於立法上猶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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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盼立法者修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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